收入分成报价

	序号1
	品类
	报价

	1
	运动、户外休闲品类
	按照竞投人店铺销售收入的X %计提

	2
	非运动品类
	第1-4年按照竞投人店铺销售收入的X%计提；第5年按照竞投人店铺销售收入的（X+1）%计提


备注：

1.以竞投人经营抽成租金的方式计算租金，租金按竞投人店铺内所有商品的销售收入净额为基数，按上述比例计提为租金收入（租金已包含物业管理费及甲方的中央空调费用）。以上租金已含税，税额按国家法定税率计算和调整，但含增值税月租金金额不变。

2.销售收入净额指竞投人在合作商铺内销售商品产生的全部含税收入总额（包括现金销售、刷卡销售、电子支付、赊销、预售、团购、会员消费等所有交易形式的收入），扣除当期实际发生的合法退货金额后的净额。

3.商品销售的收入分成：合作方与项目进行分成，不低于整体营收的6%。
竞投单位（盖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字）：            
年    月    日

